
公布获罪官员减刑裁定，彰显司法公信
□史洪举

中国裁判文书网11月2日发布的《梁
必志减刑刑事裁定书》显示，广东省湛江
市霞山区原区委书记梁必志有悔改表
现，再次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记者注意
到，梁必志曾多次收受贿赂，帮助商人当
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2014年，梁必志
因犯受贿罪和贪污罪，数罪并罚，被决定
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财产
150000元。因梁必志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
表现，已分别于2017年5月24日、2019年1月
25日被裁定减刑7个月。

可以说，罪犯的减刑，尤其是涉罪官
员的减刑，一直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
随着反腐倡廉力度加大，一些腐败分子
纷纷落马并获刑。对此，司法机关在办理
减刑案件时，并未将重点放到获罪人员
的特殊身份上，而是着重考量其悔罪表
现，并通过网络进行公布、公示，让减刑
程序和结果更经得起公众审视。

根据《刑法》等规定，被判处管制、
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
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
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可以减刑。如果有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
舍己救人，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新

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
由上可知，减刑是对已经判决的罪犯

的制度性激励。换句话说，无论是贪腐类犯
罪还是盗窃、诈骗等经济型犯罪、抑或抢
劫、伤害等暴力性犯罪，只要罪犯在服刑期
间确有悔改表现，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都
可获得减刑。这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
法政策，也可激励服刑人员认真改造，早日
回归社会，而非破罐子破摔。

当然，由于能够早日实现自由，减刑
自然成为服刑人员或亲属眼中的“唐僧
肉”，也是极易滋生腐败的环节。为减少
暗箱操作和辗转挪腾的余地，有关部门
不断出台政策法规来规范减刑程序。如
根据《刑法》，判处有期徒刑的，减刑后实
际执行的刑期不得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
之一，判处无期徒刑的，减刑后实际执行
的刑期不得少于13年。

此外，减刑的程序也越来越严格，越
来越规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被判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执行
3年以上方可减刑，且两次减刑之间应间

隔2年以上；被判处不满10年有期徒刑，符
合减刑条件的，执行2年以上方可减刑。
一次减刑不超过6个月；确有悔改表现并
有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9个月；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一次减刑不超过1
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符合减刑条件的，
执行4年以上方可减刑。

而且，法院审理减刑案件应当将罪
犯个人情况、刑期、历次减刑情况等向
社会公示，并将减刑裁定书通过互联网
向社会公布。

应当看到，制订严密的实体和程序方
面的规范，是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减刑猫
腻”的防范，是对不当减刑案件的纠偏。特
别是事前公示和事后公布的做法，相当于
将所有环节都晒在阳光下，让公众看到对
所有罪犯的减刑都一视同仁，贪腐官员不
享有法外特权。司法机关晒“减刑案件”的
做法，是阳光司法的应有动作，有助于公众
在审视后给司法公信加分点赞。

据新华社11月8日电
11月5日至7日，中宣部

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研讨
班，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
神，培训地方宣讲骨干，对
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基层宣
讲工作作出安排。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
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学
习领会中央宣讲团动员会
精神，并就做好全会精神
的研究阐释、创造性开展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进行
深入研讨交流。

大家认为，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是我国将进
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
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
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
议。全会审议通过的《建
议》通篇贯穿着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变革图强的精
神，在理论上、制度上、实
践上都有新的重要突破，
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纲领性文献，是今后 5年
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大家表示，学习好、宣
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
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宣传
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重
大政治责任。要着力增强
学习宣传贯彻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

《建议》，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
学、联系实际学，努力掌握全会精神的丰富内
涵和核心要义。

要精心遴选本地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
高、宣讲能力强的精干力量，深入开展面向基
层的对象化、互动化宣讲，特别是做好针对青
年群体的宣讲和互动交流。

创新宣讲方式，发挥新媒体优势，扩大宣
讲覆盖面和影响力。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
想实际、工作实际，运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
的语言讲好发展成就、讲好未来愿景，推动广
大干部群众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
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确定
的各项任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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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服务员劝阻酒驾”是社会治理创新

来来来论论论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当顾客在公益联盟成员的餐饮店铺用餐时，服务员会向顾客出示银川交警送的一
道“菜”，这道“菜”就是酒精检测仪。顾客用完餐，可进行酒精含量检测。同时，服务员会
协助有需要的顾客搭乘出租车或寻找代驾。

□戴先任

“拒绝酒驾公益联盟成立5个月，各
餐饮企业的服务员共劝阻酒后驾车2000
余人次。”宁夏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推广这一做法，近
日银川市又有40家餐饮企业加入拒绝酒驾
公益联盟，全市累计有54家企业参与。

自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
(八)》将醉酒驾车、追逐竞驶等行为纳入
危险驾驶罪后，九年多来，涉及酒驾交通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较“醉驾入刑”前
有了大幅下降，而且是逐年下降。

不过，对酒驾醉驾的整治不能有丝
毫松懈，虽然此类违法犯罪行为比以前
有了很大下降，但酒驾醉驾仍是交通事
故的“重要杀手”，需要常抓不懈。

银川推广“服务员劝阻酒驾”公益活
动，相较查处酒驾醉驾行为，更是推动治

理关口前移，是防患于未然。酒驾醉驾只
要发生，就可能酿成严重后果。要减少酒
驾带来的危害，既需要“醉驾入刑”法律
之剑的威慑，还需将治理关口前移，避免
酒驾醉驾行为的发生。

交警在路口设卡等查处行为，还只能
算是一种“末端治理”，通过宣传教育，发动
餐饮企业劝阻顾客酒后驾车，才能更好地
预防酒驾发生，减少酒驾带来的危害。这对
可能的酒驾者和对全社会来说，都是好事。

当顾客在公益联盟成员的餐饮店铺
用餐时，服务员会向顾客出示银川交警送
的一道“菜”，这道“菜”就是酒精检测仪。顾
客用完餐，可进行酒精含量检测。同时，服
务员会协助有需要的顾客搭乘出租车或寻
找代驾。对消费者而言，“服务员劝阻酒
驾”无疑也是温情的提示与关怀。

很多人都是在饭店聚餐后才酒驾醉
驾的，餐饮企业完全可以成为防范酒驾

的“第一道防线”，发动餐饮企业参与“服
务员劝阻酒驾”公益活动，是将整治酒驾
醉驾的“关口前移”。

据了解，5个多月时间里，银川这一公
益联盟有效劝阻酒后驾车2000余人次，现
场参与酒驾劝导体验群众达到3万余人次，
有效预防和减少了酒后驾车事故。可见，公
益联盟在劝阻酒驾方面，取得了不错成效。
银川的这一做法值得各地借鉴与推广。

执法整治、社会治理，防患于未然才
是上策。“服务员劝阻酒驾”公益行动，就
是值得称赞的执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
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样本，是执法部门
与企业密切合作进行社会共治的典范。

要发挥餐饮企业的参与积极性，还
有必要对表现好的企业及服务员予以相
应奖励。这样才有利于“服务员劝阻酒
驾”公益行动深入开展并蔚然成风，让

“劝阻酒驾”成为社会共识及共同行动。

制订严密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规范，是从顶层设计层面对“减刑猫腻”的防范，是
对不当减刑案件的纠偏。特别是事前公示和事后公布的做法，相当于将所有环节都晒
在阳光下，让公众看到对所有罪犯的减刑都一视同仁，贪腐官员不享有法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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